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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金山和約》及《台北和約》

生效七十週年研討會」活動報導 
 

●蘇芳誼／整理 

 
 

 

  1951年9月簽署、1952年4月生效的《舊金山和約》，是二次大戰後處置日本領土有

關台灣與澎湖主權的變動，最根本、最有權威效力的國際條約。 

  日本根據《舊金山和約》放棄對於台灣與澎湖的所有主權及一切權利、主張，但並

沒有明定日本放棄後台灣的歸屬國，當時的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不是日本放棄

的受益國，造成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一度未定。即使1952年4月中華民國與日本締結《台

北和約》，日本遵照《舊金山和約》規定放棄台灣、澎湖，仍然沒有指明台灣的歸屬。 

  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一向以建立台灣主體認同為責，還原歷史的面貌，確立台灣

國際法律地位，視為推動台灣國家正常化不可欠缺的一環。《舊金山和約》與《台北和

約》生效迄今已七十年，隨著時間的經過、國際局勢與國內政經與社會環境的變遷，延

伸出「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是已定或未定？」、「台灣是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以及「台

灣是不是一個國家？」等錯綜複雜的爭議。為此，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乃與國史館、

台灣國際法學會合作，於4月23日舉辦一場「《舊金山和約》及《台北和約》生效七十週

年」（Conference on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and the Treaty of 

Peace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Japan in Force in 1952）學術研討會，邀請學者專

家針對《舊金山和約》及《台北和約》進行深度的剖析，分別聚焦在上述兩和約的「國

際政治思維」、「歷史過程」與「國際法意涵」等三大主題的討論，期使國人對《舊金

山和約》及《台北和約》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舊金山和約》及《台北和約》生效七十週年研討會 

活動日期：2022年4月23日（星期六）09:00-17:30  

活動地點：國史館四樓大禮堂（台北市中正區長沙街一段2號） 

主辦單位：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台灣國際法學會、國史館 

活動議程： 

 



    活 動 報 導 

 

  110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98期／2022.06.30 

時    間 議            程 

09：00～09：30 報到 
09：30～09：35 開幕致詞：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09：35～09：50 貴賓致詞：游錫堃／立法院院長 

09：50～10：30 
專題演講：《舊金山和約》與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演進 
引言人：廖福特／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長 
演講人：陳隆志／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10：30～10：40 休息 

10：40～12：30 

第壹場、《舊金山和約》及《台北和約》的國際政治思維 
 主持人：：陳文賢／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董事 
議題一：戰後國際秩序重建—《舊金山和約》與《台北和約》背後

的美國對外政策 
 發表人：王思為／台灣歐盟研究協會副理事長 
 與談人：石原忠浩／政治大學日本研究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議題二：國際政治思維下的兩和約意涵：檢討「中華民國台灣」

論述的對與錯 
 發表人：蔡育岱／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與談人：賴怡忠／台灣智庫諮詢委員 
議題三：日蘇「北方四島」爭議和中華民國「反攻大陸」政策對

中日和約的影響 
 發表人：張國城／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與談人：陳世民／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12：30～13：30 午餐 

13：30～15：20 

第貳場、《舊金山和約》及《台北和約》的歷史過程 
 主持人：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議題一：戰後初期英國外交部法律顧問的臺灣地位見解（1945-1955） 
 發表人：廖文碩／國史館修纂處簡任協修 
 與談人：徐浤馨／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助理教授 
議題二、中華民國對戰後和約之期許、規劃及其內涵變遷的歷程

探討（1945-1952） 
 發表人：任天豪／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與談人：前田直樹／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議題三、《日華和約》協商過程中的「中國代表權」困境 
 發表人：李福鐘／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與談人：林彥宏／國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15：20～15：35 茶敘 

15：35～17：25 

第參場、《舊金山和約》及《台北和約》的國際法意涵 
 主持人：廖福特／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長 
議題一、台北和約的適用地域問題—以日本官方資料為核心 
 發表人：李明峻／新台灣國策智庫研發長 
 與談人：姜皇池／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議題二、《舊金山和約》與《臺北和約》下的中國締約權問題 
 發表人：林廷輝／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 
 與談人：宋承恩／台灣制憲基金會副執行長 
議題三、從《舊金山和約》及《台北和約》之國際法效力論台灣

國際法地位 
 發表人：陳怡凱／成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與談人：洪偉勝／臺北大學公行系兼任助理教授 

17：25～17：30 閉幕致詞：廖福特／台灣國際法學會理事長 



活 動 報 導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98期／2022.06.30  111 

  【開幕致詞】單元，國史館陳儀深館長代表主辦單位致開幕詞，指出今（2022）年

距離《舊金山對日和約》與《台北和約》生效正好滿七十年，這次國史館非常榮幸能夠與

台灣國際法學會、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今天的紀念研討會。陳館長特別指出，

台灣國際法學會廖福特理事長與李明峻教授兩位是今天這場會議的發起人，沒有他們主動

提出共同舉辦會議的構想，就不會有這場別具意義的會議，在此向他們表達感謝之意。 

  陳館長強調今天這場學術研討會非常重要，主要在探討《舊金山和約》與《台北和

約》兩項主題，不僅有生效七十週年的歷史意義，也有攸關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以及

決定台灣在國際政治何去何從的命運。所以我們邀請國會議長游錫堃院長擔任貴賓致

詞，顯示主辦單位對舉辦此次研討會慎重的態度。 

  1952年生效後，確立台灣的國際地位未定。表面上來看，雖然國際條約或法律條文

的規定是死的，但是國際政治或國際關係的變動卻是活的。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關注

的重點也就是這個變動的過程。今天研討會著重在國際政治發展、歷史過程與國際法意

涵三個不同面向的探討，相信參與今天會議的論文發表人以及與談人彼此之間的對話討

論將會非常精彩。 

  【貴賓致詞】單元，賴清德副總統發表書面賀電，期盼藉由此次活動，深化多元學

術交流、探析國際政治情勢，建構創新前瞻思維，增益台灣前進動能。另外，立法院游錫

堃院長致詞時也談到，開羅會談的新聞公報內容雖然提到將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

國；但是戰爭期間所召開的會議或發表的宣言，只是表達當時盟國對戰後處置的意願。

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後，日本根據該約第2條的規定，僅放棄台灣、澎湖、南沙群

島與西沙群島之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而沒有提到台灣的主權歸屬。換句話說，

《舊金山和約》白紙黑字寫明台灣與澎湖並不屬於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游院長認為既然

台灣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今（2022）年2月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

丁發表聯合聲明，中國仍強調「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謊言。針對此一情

形，台灣更要不厭其煩隨時回應，拆穿中國的謊言，凸顯台灣與中國互不隸屬的真相。 

  【專題演講】單元，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陳隆志董事長人在美國因為台灣COVID-19

疫情在當時非常嚴重而採取錄音演講的方式，發表「《舊金山和約》與台灣國際法律地

位的演進」專題演說。針對台灣國際法律地位的論述，陳隆志教授支持「台灣的國際法律

地位過去未定、現在已定」的主張。強調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後，使台灣的國際法

律地位暫時未定；但七十年後的今天，經過台灣人民打拚奮鬥，促成政治民主化與本土

化的轉型，透過人民有效自決，使台灣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與中國互不隸屬。 

  陳教授認為台灣雖進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但還不是一個正常化國家。就國家

構成要件來看，「中華民國」是一個虛幻的名號；台灣要成為一個正常化國家，必須制

定台灣憲法、國家正名憲法化，並以台灣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身分成為聯合國及其相

關組織的會員國、以及培養正常化國家國民的意識、涵養氣度與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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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教授總結指出，台灣在當前快速變動的國際社會愈來愈受到重視，台灣人民的自

信心日日增加，大家要同心協力、眾志成城，使台灣成為一個真正屬於台灣人民、名實

合一、在世界永續發展的正常化國家。 
 

 

  【《舊金山和約》與《台北和約》的國際政治思維】單元，台灣歐盟協會王思為副

理事長發表〈戰後國際秩序重建—《舊金山和約》與《台北和約》背後的美國對外政

策〉，該文指出二次戰後美國為了圍堵蘇聯勢力的擴張，提出杜魯門主義、推動馬歇爾

計畫與建立北約，就政治、經濟與軍事三面向對蘇聯進行全方位圍堵。在此同時，亞太

情勢的發展，美國對中國內戰表面上採取「塵埃落定政策」的態度，實際上，並不希望

台灣落入中共之手。韓戰的爆發，促使美國派遣第七艦隊維持台海中立化，但是也延遲

國際處理台灣地位問題的時間，或許因為這樣的發展，美國得以居中斡旋順利完成《舊

金山和約》與《台北和約》的簽署。 

  中正大學戰略所蔡育岱教授提出〈國際政治思維下的兩和約意涵：檢討「中華民國

台灣」論述的對與錯〉，強調從現實主義的觀點來詮釋《舊金山和約》與《台北和約》

兩和約來自強權政治的權利與意圖，凸顯美國處理台灣地位的「未定」上有其理由與依

據。另外，該文也剖析政府提出「中華民國台灣」論述的優缺點，強調大多數國人雖然

接受「維持中華民國體制現狀」的主張，這幾年台灣國際地位與空間能見度也有所提

升，不過在此脈絡下「中華民國台灣」的國家論述，既無法釐清台灣跟中華民國的關

係，也無法根本解決台灣國際地位的問題。 

  台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張國城教授發表〈日蘇「北方四島」爭議和中華民國

「反攻大陸」政策對中日和約的影響〉，認為日蘇北方四島問題意外促成「台灣地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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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論」的深化，而中華民國「反攻大陸」的國策，則降低了中華民國的談判地位。蘇聯

受到北方四島問題的影響，決定不參加締結《舊金山和約》，影響中華民國是否簽約的

重要性。影響所及，日本先用是否承認台灣是簽約對手國為條件，又利用《台北和約》

必須與《舊金山和約》約略同時生效為籌碼，換得在台的中華民國政府不得不接受有關

台澎地位的條款。 

  【《舊金山和約》與《台北和約》的歷史過程】單元，國史館協修廖文碩博士發表

〈戰後初期英國外交部法律顧問的台灣地位見解（1945-1955）〉論文指出，《舊金山和

約》與《台北和約》協商談判的過程，可以發現冷戰初期美、英兩國在亞洲政策立場的

歧異：美國一方面扶持日本為亞洲主要盟邦，另一方面建構以美國獨霸之太平洋集體安

全保障體系，對共產主義與共黨陣營採取圍堵政策；反觀，英國則期望藉由發展對中共

關係以制衡蘇聯，同時力圖維繫英國在亞洲長期政經影響力及利益。 

  國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任天豪副教授撰文〈中華民國對戰後和約之期許、規劃及其內

涵變遷的歷程探討（1945-1952）〉，強調中華民國雖然為二次大戰戰勝的同盟國之一，

在歐洲戰後的處置上不時受到蘇聯等其他盟友的排擠，使得中國民國欲在戰後彰顯自身

大國地位的壯志始終難伸。由於中國內戰的失利，加上中華民國國力的不足，影響所及，

中華民國只能聚焦於切身相關的事務上，最具體的表現就是將自身的存在置於美國冷戰任

務內，只要能夠確定美國會促成日本選擇與中華民國簽訂戰後和約，便已達到政治目標。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李福鐘副教授提出〈《日華和約》協商過程中的「中國代表

權」困境〉論文，從《日華和約》（即《台北和約》）簽定前的協商過程，說明蔣介石

無視國際上「中國代表權」挑戰的險峻程度，癡心追求要其他國家戴上有色眼鏡，把台

灣當成全中國。即使1950年代，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如願代表「全中國」與日本在台北簽

定《日華和約》，同時又獲得美國力挺，暫時排除聯合國內中國代表權爭議的影響。但

是，這種只圖眼前利益的作法，只是延後及粉飾日後外交領域的全面挫敗，反而對中華

民國的外交處境帶來無法修補的災難。 

  【《舊金山和約》與《台北和約》的國際法意涵】單元，新台灣國策智庫李明峻研

發長發表〈《台北和約》的適用地域問題—以日本官方資料為核心〉，認為日本將中華

民國政府作為講和對象的前提，美國的極力促成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一開始日本方

是在美國的諒解下，採取不承認中華民國為代表全中國之政府的態度。然而，中華民國

政府的態度非常強硬，提示草案必須與《舊金山和約》所有條文幾乎完全相同，且名稱

上必須是「和平條約」，同時要求必須在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正統政府的基礎做成

條約。在此，若台灣主權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且中華民國政府又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

合法政權，那麼台灣事務未來恐將屬於「中國內政」的可能性，如此一來反而變成日後

美國插手台灣問題的絆腳石。最後，蔣介石雖然不喜歡《舊金山和約》對台灣與澎湖的

處理，但最後《台北和約》只能按照《舊金山和約》的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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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國際法學會林廷輝副秘書長基於國際法與歷史事實，發表〈《舊金山和約》與

《台北和約》下的中國締約權問題〉論文，指出1951年《舊金山和約》簽署之日，與

1952年《舊金山和約》生效之日，中國出現三個爭議政府，第一個是實質有效統治中國

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第二個是自中國大陸流亡到台澎以蔣介石為首的中華民國

政府，在《舊金山和約》生效之前，台灣與澎湖仍屬於日本的領土，雖然多數國家承認

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但是1971年聯大通過2758號決議後，蔣介石政權被逐出聯合

國；第三則是流亡美國的中華民國代理總統李宗仁。由於上述三方何者為代表中國的合

法政府存在著爭議，以致於中國不是《舊金山和約》的締約方。林副秘書長另外強調，

《台北和約》雖然重申《舊金山和約》相關內容，但並不能超越《舊金山和約》而有過

多解讀，例如：日本將台澎交還予中華民國等說法，或是由於《台北和約》是日本與中

華民國簽訂，因此日本所放棄的台灣與澎湖自然歸屬於中華民國的說法，都是對《舊金

山和約》的不當解讀，並不符合《舊金山和約》的規範。 

  成功大學法律學系陳怡凱副教授發表〈從《舊金山和約》及《台北和約》之國際法

效力論台灣國際法地位〉，強調來自上述兩和約的啟示，否定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取得

台灣的領土主權，台灣地位暫時未定。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國的意志是要讓台灣人民自己

去決定自己的未來，而不是同意中國人政權之中華民國（ROC）取得台灣的主權。至

於，1978年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和平與友好條約》並沒有將台澎的主權移轉給

中國。其次，作者也提出中華民國有兩種屬性，第一個屬性是代理美國在台灣行使信託

統治權，第二個屬性是1945年代表中國之正當政府而在1949年之後轉變成中國的流亡政

府。1971年聯合國將蔣介石政權代表逐出聯合國，改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

緊接著1979年美中關係正常化，美國撤銷對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承認。隨後，美國國會

通過《台灣關係法》，經卡特總統簽署，美國對台灣重新定義，也對中華民國重新定

義，具體表現在以「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CCNAA）來取代中華民國。這項作為代表

中華民國（ROC）之中國人政權屬性消滅，變成《台灣關係法》第10條意義下台灣機

構。另根據《台灣關係法》第15條之台灣定義，中華民國（ROC）是1979年之前的台灣

機構，1979年之後的台灣機構是「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承擔信託代理統治之職權。

最後的結論是隨著近來台美關係的升溫，2019年《台灣關係法》施行四十週年之際，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正名為「台灣美國事務委員會」（Taiwan Council for US Affairs, 

TCUSA），代表美國逐漸同意與承認台灣完成獨立建國。 

  【閉幕致詞】單元，台灣國際法學會廖福特理事長重申《舊金山和約》與《台北和

約》已經生效七十週年了，到現在竟然還是我們討論的主題。我們今天舉辦這場研討會

的目的，凸顯我們非常關心台灣的國際法律地位以及未來的何去何從。衷心期盼經過今

天這場會議之後，大家集思廣益找出一條合適的路徑，幫助台灣去追尋與建構穩固的主

權與國際法律地位。◆ 


